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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Pest Control Personne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06年12月底會務及計劃報告      文件編號：RP-200612

一、培訓活動
(1) 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於2006年3月及6月合辦兩次“蟲害的綜合防治及安全使用除害劑”(基本課程) 
時數22小時的証書培訓課程及在7月再辦 “有害生物防治課程”的第一部份 (有害生物防治及病媒的防治)之銜接課程，時數22小時(同時持有上列兩項課程考試合格証書，可被食物環境衛生署認可為外判承辦商的合資歴的科文級以上的蟲害控制員)。

(2) 於於本年十月份及本年一月份，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辦“蟲害的綜合防治及安全使用除害劑” 課程及“有害生物防治”的第一部份課程。(會員享有優惠價報讀)

(3) 計劃於2007年上半年與廣東省有關環境衛生單位在國內合辦 “有害生物的防治及管理”之專業課程

(4) 於十二月十二日舉辦一個名為 “蟲害控制業職業安全健康、ISO國際管理標準的應用及蟲害控制員工作時所需提防的媒傳疾病”免費半日研討會，承蒙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食物環境衛生署防治蟲鼠事務諮詢組、國際認可認証有限公司及香港明鑫專業顧問有限公司義務派出導師担任主講者。
(5) 本會在十二月份榮幸成功邀請到馬來西亞醫藥研究院傳染病研究中心醫藥昆蟲部主管李漢林博士為本會義務生物病媒控制顧問，李博士為蟲控病媒研究權威專家，李博士曾榮獲國內外多項成就獎項。
二、與政府各部門的溝通
(1) 透過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楊森議員及香港大學胡永年博士，向政府爭取將滅蟲業之培訓課程撥入個人持續進修基金的名單內。(不是中企培訓基金)
(2) 本會於本年3至6月期間就本行業從業員的專業水平問題進行了一次業界問卷調查。並將這次問卷調查的分析結果及本會執行委員會就這次的分析諮詢本會專業顧問意見後而製定的名”監管防治蟲鼠工作及服務建議書”遞交給衛生福利及食物局以便日後該局在制定有關蟲害相關的政策及法例時以作參考。
(3) 本會獲環保署邀請出席該署環境諮詢委員會於九月份舉行之 “空氣質素指標”論壇。
(4) 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獲食環署防治蟲鼠事務諮詢組邀請本會代表出席有關 “未來政府有意對業界進行監管”的座談會，就有關從業員須註册事宜發表業界專業意見。
三、與國內協會交流活動
(1) 於2006年底派代表出席國內相關組織、部門及協會所舉辦的蟲控技術研討會及交流會會。
四、參與社區活動
(1)  2006年1月15日與 “食物環境衛生署”在上環行人假日坊合辦 “全港性滅鼠運動”之攤位宣傳活動。

(2) 於2006年2月19日與 “食物環境衛生署”在上環行人假日坊合辦 “滅蚊運動”之攤位宣傳活動及同日與“食物環境衛生署”和 “安榮社會服務中心”在西環卑利乍街公園內合辦 “全港性滅鼠運動”之攤位宣傳活動。

(3) 本會應中西區民政事務署屬下公民教育組邀請，恊助該組推行以 “防疫喺大家嘅事”為題的宣傳活動尋求贊助商贊助2500份防炎包給區內獨居長者，本會成功找得兩個贊助單位贊助防炎包。

(4) 本會應葵青區議會之邀請，派出代表出任該議會舉辦之優質大廈管理比賽的評審委員之職及參與其推行的防蚊宣傳活動。

(5) 本會在9月及10月應葵青區清潔地區委員會之邀請，派出代表擔任該委員會向長者提供防蚊常識之講座講者。

(6) 計劃於2007年內與 “食物環境衛生署”及相關政府部門或社區組織在全港蚊蟲、老鼠黑點作“滅蚊滅鼠運動的宣傳活動。
五、會訊及服務
(1) 於2006年初與美國銀行保險部合作向會員提供有關業界的購買各項保險的資訊。

(2) 本會為加强推行各項活動時之參與的委員、義工、會員及第三者責任的承擔與保障，本會已在今年六月一日起已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保額HK$5,000,000.00。

(3) 本會已訂製印有PCPA的防水帽一件贈送給各有效會籍之個人會員；及贈送防水帽及防水風褸各三套給有效會籍之公司會員。

(4) 本會月前進行的滅蟲從業員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超過95%從業員贊成政府監管滅蟲行業、83%贊成從業員要領牌及65%贊成政府盡早進行監管業界。

(5) 本會網頁已全面革新，在網頁內會登出有效會籍之公司名稱及聯絡資料及登出取得技術級以上個人會員之姓名，以供有關組織、企業及市民大眾參考(初步已更新，將會陸續加强網頁內容)網址為www.pcpa.org.hk。

(6) 計劃重新整理會員通訊資料，以便加強與會員的聯系。
六、會員大會
(1) 於2006年3月3日召開年會及同時舉辦春茗聯歡，各有效會籍會員可享有本協會津貼出席春茗及有幸邀請到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楊森議員、立法會食物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李華明議員、本會顧問甘乃威議員、張秉喜律師、黃潤華會計師、香港大學胡永年博士作為晚宴嘉賓及食環署、漁護署代表等出席大會及晚宴。

(2) 2006年3月3日會員大會議決通過，由本年四月一日起，個人年費可自由選擇會籍一年期限，繳交HK$200.00或會籍二年期限，繳交HK$350.00，重新入會須加收入會費HK$100.00；而公司會籍年費維持不變，即首年HK$3000.00，第二年HK$2000.00，而重新入會須加收入會費HK$1000.00。

(3) 會員大會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楊森議員答允盡力代本會及業界向政府爭取將滅蟲業之培訓課程撥入個人持續進修基金的名單內。(不是中企培訓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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